
 
  當事人 

 轉介 自行求助 

初談專任心理師 

權利義務告知 

1.說明並討論「諮商同意書」 

中保密例外的情況。 

2.告知處理危機時，將以個案 

的最佳福祉為考量 

3.說明心理師的通報責任 

4.使個案充份瞭解「知後同意權」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 

 危機 
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判斷，可參考： 

1.運用「危機介入三向度評估模式」 

2.自殺危機評估，包含自殺意念、自殺

計畫及自殺行為等 

3.轉介身心科醫師診斷 

4.評估家暴、性侵或兒童虐待情形 

     危機評估診斷 

中心主任與專任心理師 

1.提供輔導或轉介，可

參考右下角相關資源 

2.聯繫案主生活系統 

追蹤輔導 
無明顯危機 

通報 

1.諮商中心主任決議通報範圍與層級，專任及主責心理師與當事人討論保密的例外並通報。 

2.聯繫家長或緊急聯絡人。若為性侵、家暴或兒虐事件，通報社會局及家暴中心。 

3.若為校園危機，則通報校安中心，進入校園事件通報系統，使校安人員接觸當事人。 

 是否立即送醫 

1.取得當事人本人或監

護人同意就醫 
2.相關人員協助就醫 

至醫院了解當事人情

況，給予適當協助 

研判立即送醫指標評估 

是否具自傷或傷人之虞，但非處在保護性

環境下，包括： 

1.無法進行溝通 

2.情緒及行為不穩定 

3.具不符合現實的知覺或思考(如妄想、幻

聽、幻覺) 

4.藥物或酒精濫用 

5.曾有多次自傷行為 

1. 缺乏社會支持系統(如：獨居、無好

依照當事人狀況給予

適當處理 

1.降低自傷或傷人危

險性 

2.討論安全計劃書 

3.安排照顧者與保護

性環境，提供緊急

服務資源聯絡方式 

4.考慮門診治療與中

1.安排個案及相關人員心理諮商 

2.完整記錄處理事件相關事項 

3.後續處理追蹤及回報 

4.系統合作與整合資源 

社會局/家防中心 

1.轉介社工 

2.提供相關安置、照護措施及

可用之社會資源 

3.必要時提供事件相關人員中

長期諮商 

4.追蹤及聯繫各單位資源整合 

國立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圖 

危及身心安全(自傷、自殺、傷人、精神疾病發作

等) 

家暴、性侵及兒童虐待事件 

相關資源聯繫電話： 

1.生命線1995、張老師1980 

2.屏東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08-7375885 

3.屏東家扶中心08-7537123 

4.屏東縣性侵害與家庭暴力防治中心08-7351560 

5.24小時家暴專線113、報案專線110 

6.屏東醫院身心科08-7363011轉9 

7.關懷 e起來線上通報:http://ecare.moi.gov.tw 

進行危機處理 


